附件1

温县民政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

    第一条 为提高行政执法的透明度，保证行政执法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切实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　　第二条 本制度适用于本局各项行政执法活动。
　　第三条 应予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包括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和其他行政执法行为。
　　第四条 下列事项应当公示：
　　（一）执法权限：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的具体执法职责、权限以及内设执法机构职责分工。
　　（二）执法依据：包括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。
　　（三）执法程序：包括执法流程、执法制度、执法规范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规定。
　　（四）执法结果：包括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及执法监督检查情况。
　　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行政执法信息。
第五条  行政执法公示，以门户网站公示为原则、其他公示方式为补充。
第六条 行政执法公示事项的内容发生变化时，应当及时更新。
第七条 应当公示未按规定予以公示的,按责任追究执法责任。
　　第八条 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